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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學門研究計畫撰寫經驗分享

郭實渝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研究員

壹、前言

近年來曾協助國科會審查一些研究計畫案，加上在執行個人研究計畫時也累積一

些心得。因此，在見到一些新進學者可能因為計畫書撰寫的問題而申請失利，不禁想

起，個人累積的心得或可提供新進學者參考。

許多新進學者面臨的壓力相當大，包括教學、升等、續聘及評鑑等，平時鮮有時

間注意可能的研究議題。每年年底申請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的時間屆臨時，才拼命思

考各種可以研究的議題，然後急就章似地寫出計畫大綱及內容，品質難免不受影響。

國科會近幾年一直鼓勵學者申請多年期計畫或整合型計畫，對新進學者而言，這

是研究生涯上良好的規劃。不過，新進學者需要先確定自己的研究方向，才能申請多

年期計畫或整合型計畫，否則一旦申請通過，就需投入數年時間執行研究計畫，萬一

計畫內容並不符合個人的研究旨趣，不僅苦不堪言，且可能白白耗費數年時間。

在激烈的競爭中，撰寫計畫書要有深入而完整的思考，較能博得評審的青睞，順

利通過申請案。底下，我們將分三方面討論研究計畫如何撰寫。

貳、研究議題

選擇研究議題有各種方式，發展新議題是其中之一。對新進學者而言，除非已有

成熟的研究方向，否則倒不如延續自己較為熟悉的主題或方向。首先，我要指出兩類

議題的選擇。

大部分新進學者都剛拿到博士學位，不論是自國外或國內大學取得，對於學位論

文都花了不少心力與時間。因此，對論文的主題可能都會領悟到一些後續研究的方向，

這些想法可以作為進一步研究的議題。雖然不能重複同樣的研究，但應會有新的發現。

提出這種議題，有幾個優點，第一、對研究計畫的主題已經有相當程度的熟稔，計畫

提出時，在一定時間內執行完成的可能性相當高。第二、以量化的實證研究而言，若

有一個已經完整的資料庫，也就是曾在博士論文寫作期間蒐集的實證資料（data base）

或問卷調查的原始資料，都會是未來研究上的利器，也都可以作為新研究計畫的根據。

同樣的，質性研究方面，目前相當受到重視的訪談紀錄，或錄音、錄影帶等紀錄，也

是新計畫的材料。第三、一些歷史性的研究議題因為有延續性質，更可以作為新研究

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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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學者會尋找新的、不同於學位論文主題的研究議題，對新進學者來說，參與

整合型計畫是一種助力。因為，整合型計畫有一位整合研究的主持人，提出整合研究

的必要性、理念及分案的方式與項目。若學者能在其整合案中找到個人有興趣的議題，

而且認同其研究目的，加入一起研究，是值得採取的方式。如楊深坑教授曾主持的「比

較教育專案研究計畫」，或潘慧玲教授主持之「課程與教學之研究計畫」，都曾吸引一

些新研究學者加入。

若不選擇上述兩類議題之研究方式，學者當然可以提出新的計畫案，在思考過程

中，我想建議三點，或許可做為參考：

(1) 儘量思索具有發展潛能的議題。如目前頗受推崇的佛拉瑞（P. Freire）的成人教

育理念，不但在理論上有許多值得探討的內容，對於偏向教育實踐的學者，也就

是涉入推廣成人教育的計畫教師或行政人員，應該也都能夠從裡面構想出相關實

證研究的計畫。近幾年，有關他的理論之討論已經相當豐富，但卻顯少出現實證

的研究。能以遠大的眼光及廣博的未來發展潛能做前提，將是最好的選擇。

(2) 廣閱相關文獻。許多議題可能已被提出討論，只有在發現所有討論未臻完整，或

產生矛盾的情況下，再提出深入之研究才有意義。如體罰議題，不論政府當局如

何三申五令，但在概念意義及實施原則上，始終有模糊地帶，這一類思想上的澄

清，頗值得教育哲學領域的學者或實證研究者探討。在這個議題上，純粹理論的

討論，仍有待加強，而實證研究也還有發展空間。

(3) 多與領域相近的研究群體交流，在溝通討論過程中，新的議題，甚至整合形式的

研究主題都會浮現出來。研究社群可以是不拘型式的集會、發表論文、網路上的

論壇等，在多人的共同討論中，往往會浮現各種新議題。

參、研究方法

教育學門的研究方法，近十年來有極大的變化。提出新的研究方法，並對以往使

用的方法加以批評，從許多申請案提出之研究方法，可以看出其變化。

在十餘年前，教育研究方法是以社會學相當重視的量化研究為大宗。就現況而言，

教育社會學及教育心理學仍以調查研究或實驗研究為主，但在教育學及相關領域，如

教育行政、課程與教學、教育史哲等，卻改採質性研究方法居多。量化與質性研究各

有其優點，也各有缺陷，端看研究本身的性質而定。在撰寫研究計畫及提出使用的研

究方法時，有四點需要注意：

(1) 依照研究性質提出研究方法，避免一次提出許多不同種類的方法。儘量不要認

為，提出各種不同的研究方法就可以顯示自己的研究能力。一年期的研究，甚至

多年期的研究，基本上不可能使用許多不同的研究方法。曾經見過有個研究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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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要使用「歷史研究法」、「文件分析法」、「訪談」、「問卷調查」等方法。這四

種是完全不同的研究方法，歷史研究需要先提出史學的研究觀，或史觀立場，才

能執行。而文件分析可以是純邏輯的哲學研究，針對文件所依據的理論做哲學性

分析；訪談式的綜合性討論是質性研究的一種技巧；問卷調查又是量化研究的基

本資料之搜集方式之一。這四種全然不同的研究方法，放在一個研究案中，令人

不解，也無法確定研究者究竟要如何從事該研究，目的又何在。

(2) 要確實了解自己使用的是那一種研究方法。教育學門研究方法，一般可分為兩大

類，質性及量化兩類，或者可以說是非計量比例的方式研究與純粹實證性質的研

究。在這兩種不同性質的研究方法之下，有各種不同的技巧。如近年相當受到研

究者重視的行動研究、訪談論述或德懷術等，都屬於質性研究的技巧。問卷調

查、統計分析等，則屬於量化之實證研究。而文件分析不同於文獻探討（literary 

review），前者屬於理論或哲學分析，而後者，是在實施質性或量化研究之前必須

先行整理該研究的相關文獻。這些在撰寫計畫時需要釐清。

(3) 無論是單年或多年期，研究計畫總有一定期限，因此在思考時，有必要提出可以

在一年或有限時段內能完成的工作。雖然提出年度工作之甘梯表（Gantt Chart），

但工作進度往往不是能按表執行的。因此對於整個研究計畫應有清楚的了解與可

進行的程序。

(4) 對於整個計畫要有較完整的思考，之後才提筆寫計畫，但是「計畫」不是成品，

它不可能是完成的報告，它只是提出計畫大綱、形成的理由，以及希望能達成的

目標。因此，撰寫目的並不等於個人的研究目的，而是該計畫的目的，兩者雖然

有可能重疊，但應該清楚的指出：在個人研究事業上，該計畫能達成的目標。同

時應避免將餅畫得過大，以免在有限時間內消化不完。

肆、有關學術倫理

不論中外，各種學術研究都產生學術倫理的問題，有可能是抄襲、剽竊或其他行

為。在國科會的研究計畫申請案或成果報告，此類行為也常有所聞，有些在申覆之後，

可以平反；有些甚至成案，對於研究者而言是相當大的傷害。在目前網路資訊如此發

達，獲得資訊十分便利。一方面，資訊的豐富對於學術研究而言，當然有其優點，我

們可以隨時經由網路取得資料，也可以獲得該領域最新發展趨勢。另一方面，卻使得

抄襲機會增加。因為用電腦剪貼的功能，很容易將在電腦上面的文章下載，放在自己

的論文中，成為自己論文的一部分，使得學術倫理的問題更顯複雜。因此，在撰寫研

究計畫時需要謹慎，在發表研究成果更要小心，避免有違學術倫理。為避免出現這類

的問題，在此，提出一些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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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隨時將電腦或其他紙本資料的出處登記下來，在書寫報告時，不至於無法提出證

據或資料來源。尤其是電腦資訊，常常被修正，因此就有必要記錄下取得時間。

(2) 抄襲是一件不可原諒的行為，但是引用其他學者的研究成果，作為個人研究過程

之舉證確有其必要。因此，必須清楚的說明出處，甚至於在引用個人過去的著作

時，仍然需要指出來源。

(3) 實證研究，有可能重複他人的研究，科學上允許重複他人研究，以便提出不同結

論。這時有必要獲得原始研究者的首肯，甚至需要紙本的正式授權書。否則，在

智慧財產權上，可能會有爭議。

伍、結語

教育學門有非常龐大的研究社群，但國科會所能提供的資源有限。新進學者有教

學與升等的壓力，研究計畫若獲得通過，就有足夠的資源執行研究，不論結果如何，

執行的成果大部分有出版機會。在激烈的申請過程中，往往因為研究計畫撰寫的技術

性問題，或議題的思考問題，無法通過，令人遺憾。本文是我就個人審查與撰寫研究

計畫的經驗，提出一些形式上的建議，作為申請者的參考，希望對一些新進學者能有

幫助。


